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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项目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路桥”）于 2018 年 5 月

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锂电三元正极材

料及前驱体项目的议案》，会议同意四川路桥投资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项

目，并与四川绿然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然集团”）、四川科能锂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能锂电”）、西藏藏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

格创投”）共同出资新设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 8 亿元，首期出资 5

亿元。其中四川路桥认缴出资 4.40 亿元，首期出资 2.75 亿元，持有项目公司

55%的股权。项目建设为 1 万吨/年三元正极材料及 2 万吨/年正极材料前驱体项

目。（具体内容详见四川路桥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公告编号为 2018-018 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锂电三元正

极材料及前驱体项目的公告》） 

近日，四川路桥与绿然集团、科能锂电、藏格创投签订了项目公司《股东出

资协议书》和《公司章程》，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主体 

甲方：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绿然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四川科能锂电有限公司 

丁方：西藏藏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拟设立公司概况 

（一）名称（暂定名）：四川新锂想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新公司”）。 

（二）注册地址：四川省射洪县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 88号。 

（四）经营范围：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材料、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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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咨询与服务；国家规定的进出口业务；废旧电池与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

处置。 

（五）注册资本（暂定）为：80000万元。 

上述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定为准。 

三、股权比例及出资方式 

（一）各方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首期出资额 

（万元）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000 55% 27500 

四川绿然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00 20% 10000 

四川科能锂电有限公司 12000 15% 7500 

 西藏藏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000 10% 5000 

合计 80000 100% 50000 

 

（二）首期出资金额（5亿元）的出资期限与出资方式 

1、甲方、乙方、丁方首期分别以货币出资 27500万元、10000 万元、5000

万元，各方应在公司设立登记后 30日内缴纳出资的 30%，公司设立登记后 90日

内缴足剩余部分。 

 2、丙方首期以非货币资产出资 7500万元（非货币资产包括知识产权、生

产设备、土地、房屋等）。 

丙方用作出资的非货币资产作价以各方认可的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为准。

办公、生产设备、知识产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等）在经评估机构评估作价

后，于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 3日内交付公司，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应于公

司设立登记之日起 6 个月内办理完毕（商标应于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内

办理完毕）；土地、房产等部分非货币资产如因权属瑕疵导致暂时无法评估作价

的，丙方应于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 3日内交付给公司使用，并于公司设立登记之

日起 18个月（最迟不超过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 24个月）内完善产权后评估作价

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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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非货币资产超出首期出资额的，公司不另行以现金方式返还或补偿，

在缴纳第二期出资时，直接作为丙方的出资款，超出丙方认缴出资额的，公司以

现金补偿；非货币资产不足出资的，丙方在缴纳第二期出资时应以货币方式补足。 

（三）第二期出资金额（3亿元）的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 

公司第二期出资额合计 3 亿元，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丙方因一期缴纳

的非货币资产超出首期认缴额而作为二期出资的除外）。出资时间授权公司董事

会根据公司项目建设进展确定，并提前 30日通知各方缴纳。 

（四）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 

出资人未按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足额补足外，每逾期一日，还

应向已足额缴纳出资款的出资人按未缴纳部分的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出资人未按各方之间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经公司或其他出资人催告

后在 30 日内仍未缴纳的，视为该出资人自动放弃未缴纳部分对应的股权。明示

不缴纳出资或者被视为不缴纳出资的出资人，除按照前款规定按日承担违约责任

外，还应当对其他出资人承担未缴纳出资金额 10%的违约金。对于该部分出资人

放弃（或视为放弃）认缴的出资，由持股比例最高的出资人优先补缴，持股比例

最高的出资人不愿意补缴或者不愿意全部补缴时，由其他出资人补缴；其他愿意

补缴的出资人就补缴比例达不成一致时按照持股比例补缴；都不愿意补缴或者补

缴后还有剩余出资额时，按照公司减资程序办理。 

四、公司治理结构 

项目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会决议必须经代表公司过半数表决权以上的股东同意方为生效；其中

个别事项需经代表公司 80%表决权以上的股东同意方为生效。 

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其中四川路桥提名 4名（含 1名职工董事），绿然

集团提名 1名，科能锂电提名 1名，藏格创投提名 1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职

工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 1名，由四川路桥提名，

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决策需全体董事半数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四川路桥提名 1名，绿然集团提名 1名，科能锂电

提名 1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 2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五、出资人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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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成立后，各出资人按照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按照认缴

的出资额享有表决权，新股优先认购权。但是，如果出资人按约定逾期缴纳出资，

则按实缴的出资额享有前述权利；出资人按照实缴的出资额享有利润分配请求

权、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东权利。 

（二）各出资人在认缴出资额未全部实缴到位前，不得将所持公司股权对外

进行质押。 

（三）各出资人不履行义务或消极履行义务的，其余出资人有权要求其改正， 

拒不改正的，其余出资人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 

六、特别约定条款 

（一）丙方出资的特别约定 

如果丙方无法在约定期限内以货币补足土地、房产、设备所导致的出资缺口，

视为丙方放弃缴纳出资。对于丙方放弃该部分出资的补缴事宜，按照上述“未履

行出资义务的责任”的方式处理。 

（二）新公司稳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措施 

协议各方同意新公司通过实施股权激励、业绩奖励、劳动合同约束等方式，

保持核心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稳定。 

七、违约责任 

各出资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因一方过错

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无法完全履行的，应当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单方解除本协议，按应缴出资额的 20%向守

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二）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消极履行本协议义务致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

的，按应缴出资额的 20%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给其他出资

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导致本协议履行难度明显增加的，按应缴出资额的 10%向

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无法弥补损失的，还应赔偿相应损失。 

（四）本条没有约定违约金的违约行为，按其他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

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八、争议解决方式 

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各方应友好协商进行解决。无法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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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一方可向本协议签订地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除有争议的部分外，

本协议应继续履行。 

九、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6月 12日 


